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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《民用核设施操纵人员执照管理办法

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编制说明

一、编制必要性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核设施安全监督管理条例》及相关实施

细则，对核动力厂和研究堆操纵人员执照管理作出了相应规定。多

年来，生态环境部（国家核安全局）不断完善操纵人员监管要求，

全面强化操纵人员监管，为保障核与辐射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
随着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核安全法》（以下简称核安全法）发布实

施以及国务院“放管服”改革的持续推进，对操纵人员监管也提出

了更高要求，有必要制定专门针对核设施操纵人员监管的部门规章，

解决此前核动力厂、研究堆操纵人员管理要求杂散于多个法规的问

题；适应“放管服”改革要求，解决反映多年的执照有效期短等问

题；梳理总结多年来的监管实践经验，将有关监管要求写入法规予

以固化明确，明确监管依据，提高执法权威;对乏燃料后处理设施，

也有必要以法规形式明确有关操纵人员监管要求，更好贯彻落实核

安全法。

二、编制原则与依据

（一）编制原则

贯彻法律法规要求，严格操纵人员执照管理，依法规范行政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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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；发挥资质管理杠杆作用，吸纳固化良好实践，借鉴国际有益经

验，完善操纵人员监管要求，提高监管系统性；落实国务院“放管

服”改革精神，坚持放管并重，强化事中事后监管，推动核设施营

运单位落实主体责任。

（二）主要依据和参考文件

1．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（以下简称行政许可法）；
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核安全法》；

3．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核设施安全监督管理条例》（以下简称

条例）；

4.《核动力厂运行安全规定》；

5.《核动力厂人员的培训、招聘和授权》。

三、编制过程

（一）2017 年 12 月，组织召开《民用核设施操纵人员执照管理

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编制启动会，成立编写组。

（二）2018 年 1-3 月，系统梳理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中有关

操纵人员执照管理要求，调研美国、法国等国际监管做法。

（三）2018 年 3-5 月，编制形成《办法》初稿，组织征求了部

分单位意见。

（四）2018 年 5-7 月，对核动力厂操纵人员持照岗位、培训、

考核等重点内容开展专题调研，开展了操纵人员网上问卷调查，赴

秦山、三门等核动力厂现场调研，针对乏燃料后处理设施操纵人员

管理组织进行了调研。

（五）2018 年 8-9 月，起草《办法》征求意见稿并邀请行业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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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审查，根据专家意见修改完善后形成正式征求意见稿。

四、主要内容

《办法》共分总则、资格条件、培训与考核、执照申请与颁发、

监督管理、罚则、附则等七章。

第一章总则，主要规定了操纵人员执照的种类，明确了持照要

求和适用的核设施范围，并对操纵员和高级操纵员职责作出了规定；

同时清晰明确了各方责任，规定国务院核安全监管部门负责颁发操

纵人员执照；国务院能源主管部门负责核动力厂操纵人员培训、考

核；核设施营运单位负责组织操纵人员培训、考核和岗位管理，承

担主体责任。

第二章资格条件，分别从身体条件、学力、培训、考核等方面

规定了操纵员、高级操纵员资格条件。基于分级分类监管原则，要

求研究堆及乏燃料后处理设施操纵员具备中专、高级操纵员具备大

专以上文化程度。核动力厂操纵员和高级操纵员则均需具备大专以

上文化程度；高级操纵员同时要求担任操纵员 2 年内的运行经历不

少于 1600 小时，强化操作实践。

第三章培训与考核分别从培训、考核两方面作出了规定。培训

方面，提出了操纵员、高级操纵员取得执照前初始培训、持有执照

期间再培训的相关理论知识、操作技能等培训内容要求；对于操纵

员初始培训，旨在使其知道“有什么、是什么、怎么做”，对于高级

操纵员初始培训，旨在使其知道“为什么、关注什么、控制什么”，

突出管理协调与指导能力的培养；再培训内容则重在使操纵员和高

级操纵员保持并持续提高应有的知识技能，同时需根据各自职责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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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需要，进行动态的适应性补充完善。考核方面，规定了考核方

式、考核组织、考核管理等相关要求，对操纵人员考评委员会人数

等提出了具体要求。鉴于目前核动力厂操纵人员培训、考核仍由国

务院能源主管部门负责，《办法》明确考核结果经国务院能源主管部

门审查认可后提交国务院核安全监管部门；研究堆和乏燃料后处理

设施考核结果由核设施营运单位直接提交。

第四章执照申请与颁发，主要从申请材料、形式审查、技术审

查、审批决定、执照内容、延续和转移执照等方面进行了规定，明

确了申请操纵人员执照各流程环节的要求，明确了核设施操纵人员

资格核准委员会职责等要求。充分借鉴国际做法，考虑到当前核设

施营运单位管理水平逐步提高，将执照有效期调整为 4 年，减轻企

业考核负担。

第五章监督管理，主要明确了各类核设施应当持照的岗位范畴，

要求主控室运行岗位以及其他虽不在运行岗位但特定情况下岗位职

责规定可操纵或指导操纵控制系统的人员应当持照；在此基础上，

分别明确了不同核设施运行处正、副处长，运行值正、副值长的持

照要求，体现了分级分类原则。《办法》从单位和个体两个维度分别

对核设施营运单位和操纵人员提出了要求：核设施营运单位对操纵

人员进行岗位授权与适任性评价，加强风险管控，落实主体责任；

操纵人员应遵规守法，尽职履责；还明确了国务院核安全监管部门

监督检查要求，全面强化事中事后监管。

第六章罚则，根据行政许可法、核安全法、条例的有关规定，

针对考核违规、以不当手段骗取执照、取得执照后违法违规活动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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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别明确了对个人和单位的罚则。

第七章附则，明确了《办法》解释权和实施时间。

五、适用性说明

此次编制《办法》，梳理了与民用核设施操纵人员管理有关的法

律法规，充分继承了现有法律法规要求，不存在颠覆性的规定；充

分借鉴了国际实践，吸纳固化了多年的监管成果，提出的管理要求

具有可实施性。因管理范畴不重叠，《办法》与其他部门规章也没有

冲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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